
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江门市社会福利院适老化改造项目采购需

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名称：江门市社会福利院

地址：江门市江海二路滘北田良里 1 号之三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方式：0750-3880703

3 中介服务名称 工程设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具有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1.本项目主要负责江门市社会福利院整体

适老化改造项目全过程工程设计服务，设计

工作须严格遵照《MZ/T218-2024 养老机构

适老化建设规范》民政行业标准及养老服务

机构建设运营相关规范要求，针对院内全部

建筑开展系统性适老化专项改造设计，全面

适配老年人、特殊服务对象居住照料与日常

运营使用需求。

本改造项目分两批次分步实施，其中首批实



施阶段预算 50 万元。首期改造范围划定为

院内梅、兰、竹、菊四栋楼宇 1—4 层区域，

核心改造内容如下：优化楼宇内部功能分区

与空间布局；对楼层公共走廊、活动区域及

居室房间地面实施专业防滑、防磕碰处理；

系统性完善无障碍设施体系，标准化加装安

全扶手、无障碍通行坡道、地面防撞及安全

警示标识；优化卫生间空间尺度，拓宽门洞

通行宽度，保障轮椅顺畅通行、原地转向及

无障碍使用；同步增补升级安全防护、便民

辅助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提升院区居住环境

的安全性、通行便利性与居住舒适度，切实

满足老年群体及特殊服务对象的日常照护、

起居活动与安全保障需求。

本次采购为项目整体全流程设计服务，设计

单位需统筹完成全院整体适老化改造方案

设计与深化设计，按规范要求完整提交全套

设计成果资料，包含但不限于：项目总平规

划图、各楼层平面施工图、门窗专项大样图、

室内电气布置平面图、电气系统原理图、给

排水施工图、无障碍专项设施设计图、消防

应急照明及疏散系统图等全套图纸，并确保



所有设计内容合规、落地性强，满足项目施

工、验收及后期运营管理使用要求。

2.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全

项目）：乙方于合同生效之日起_15_日内，

交付方案设计所有成果。

2.乙方应提交的具体成果文件（全项目）：

基本设计方案；平面施工图；门窗大样图；

室内电气平面图、电气系统原理图、给排水

图、无障碍设施设计图，消防应急照明系统

图等。乙方应提交的具体成果文件应原件一

式_1 套/份数。

3.后续（售后）服务要求：

1.根据现场变更，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及完

善。

2.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

了解项目实际情况。

3.协助进行项目验收，确保设计成果符合合

同约定和规范要求。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合同签订后即时开始履约。

2.在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所提供服务。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下浮率。



3.计价标准：本项目最终设计费以财政部门

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审定的预算金额为计费

基数，并依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订本）》的相关规定计取。 2.根据上

述标准，本项目工程专业调整系数及复杂程

度调整系数均取 1.0。计费额在 200 万元以

内，对应的基本设计费率为 4.5%。结合江门

市关于财政性资金支付项目设计费按国家

收费标准 80%计取的规定，本项目实际执行

费率为：4.5% × 1.0 × 1.0 × 80% =

3.6%。 3.所列收费标准，并按照中标下浮

率进行下浮后计算。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至项

目竣工验收后结束。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本次工程设计成果采购验收工作，严格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MZ/T 218-2024 验收标准、现行消防规范及工程验收暂行

技术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同时依据采购合同条款约

定、国家及行业现行工程设计标准（含强制性条文）、相

关技术规范与管理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建设条件、使用

需求及设计任务书既定指标要求，对设计成果开展全面、

系统核查。重点审查设计文件的合法性、完整性、规范性、

适用性与精准性，确保设计内容科学合理、合规达标，全

面满足项目施工实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使用功能及

后期运营维护等全过程建设管理需求，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实施。

4.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项目实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判定为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依法追究供应方相关责任：



1）设计成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行业现行强

制性标准、规范要求的；

2）设计文件不完整，缺少设计说明书、图纸、计算书、技

术交底资料等核心文件，或文件签署、盖章不规范，无法

满足验收基本要求的；

3）设计内容与采购合同约定、设计任务书明确的指标、技

术要求、项目实际需求严重不符，无法实现项目设计目标

的；

4）设计成果存在明显错漏、数据错误、图纸标注混乱，或

设计深度不足，无法指导项目施工，需进行重大修改才能

使用的；

5）设计方案存在安全隐患、环保不达标等问题，经专业审

核确认无法通过整改弥补的；

6）供应方未按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形式提交设计成果，

且未按要求补充提交或逾期提交仍不符合验收要求的；

7）其他经验收小组审核确认，不符合验收标准及项目实际

需求，属于验收不合格的情形。

5.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法规、采购合同约定及项目实际情况，按以下

简化方式处理，供应方需无条件配合：

1.轻微不合格（小问题）：由采购人出具书面通知，供应

方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修改，修改费用由供应方承担，修改

后重新验收。

2.严重不合格：若供应方完全不配合修改，或因供应方原

因导致设计成果验收不合格，且无法通过整改、重新制作

弥补，致使采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采购人产生额外费用

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采购合同，供应方需依法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返还采购人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赔偿相关损

失。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过程中，双方可优先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采购人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依据合同约

定申请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供应方需配合采购人完

成验收不合格的相关处理工作，不得拖延、拒绝履行相关

义务。

10 结算方式

1. 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设计成果后，项目业主

在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合

同总价 30%。

2. 装修工程完成后经甲方验收合格，项目业



主在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

合同总价 70%。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